哈尔滨工业大学“阳光体育运动”
先进单位评选办法
[bookmark: heading_12]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》精神，牢固树立 “健康第一” 教育理念，推动学生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，规范我校 “阳光体育运动” 先进单位评选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院（部）“阳光体育运动” 先进单位的申报、评审与表彰工作。
第三条 评选工作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以组织建设、群体活动、竞赛成绩、体质健康、创新特色、社团建设为主要评定依据。
第四条 申报材料应真实、完整、规范，全面反映本单位年度体育工作开展情况。
第二章 申报要求
第五条 申报材料须包含以下内容：
（一）阳光体育运动组织机构成立文件与工作分工说明；
（二）年度体育工作计划、经费预算及执行情况；
（三）年度体育工作总结；
（四）院（部）内群体性体育活动秩序册、成绩公报、活动总结及佐证材料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五）参加校级竞赛成绩、获奖证书及相关证明；
（六）代表学校参加市级及以上体育竞赛得分与成绩证明；
（七）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达标情况统计；
（八）群体活动创新项目实施方案、过程及成果材料；
（九）体育社团、俱乐部、协会建设及活动开展情况材料；
（十）本院学生总人数、竞赛参与人数等基础数据。
第六条 申报材料中的计划、总结、公报等正式文件，须经院（部）领导与体育部指导老师签字确认。
第七条 各院（部）须如实上报学生总数及竞赛参与人数，确保数据真实准确。
第三章 评分标准
第一节 组织机构建设（5 分）
第八条 成立 “阳光体育运动” 领导小组，负责全院（部）学生体育工作，得 2 分。
第九条 制定年度体育工作计划，有经费预算并按计划完成，得 2 分。
第十条 按时上报总结材料且签字有效，得 1 分。缺一项扣 1 分，最多扣 5 分。
第二节 群体性体育工作（40 分）
第十一条 院（部）内组织的比赛须具备秩序册、成绩公报或总结材料，赛后一周内上报体育部，方可纳入统计。
第十二条 全年开展小型多样竞赛活动不少于 6 次，方可参评先进单位。
第十三条 年度承办校级群体活动与比赛，加 5 分。
第十四条 评分公式：（本单位体育活动总参赛人数 / 本单位学生总数）×20。参赛人数与项次以上报体育部的规程、成绩公报为准，缺一不予计算。
第三节 校级竞赛参与（30 分）
第十五条 单项比赛前八名按 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计分；乒乓球、羽毛球团体比赛及接力项目按双倍计分；篮球、排球、足球按田径单项得分 × 规程报名人数计分。
第十六条 校田径运动会男团、女团得分按其他项目两倍计算，其余校级竞赛团体分按 100% 计算。
第十七条 评分公式：（校级竞赛团体成绩总分 / 团体项次）×2.5× 系数。1000 人以上单位系数 1.0，1000 人以下单位系数 1.2。
第十八条 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每次加 1 分，最高加 5 分；比赛中存在违规竞赛、不服从裁判等行为，每次扣 2 分。
第四节 为校争光（10 分）
第十九条 评分公式：（本单位市级以上比赛总分 / 第一名单位总分）×10。
第二十条 代表学校参加省市高校及以上比赛得分，集体项目按每名运动员名次得分 ×2 计算，个人项目按单项得分总和计算，接力项目四人平分。
第五节 体质健康标准达标（5 分）
第二十一条 评分公式：本单位达标率 ×5。达标率以年度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统计结果为准。
第二十二条 存在未参加测试学生，每人扣 0.1 分，最多扣 4 分。
第六节 群体活动创新（5 分）
第二十三条 活动比赛形式内容新颖、学生参与度高、锻炼效果好，提供完整项目材料与佐证，得 5 分。
第七节 体育社团建设（5 分）
第二十四条 拥有体育社团、俱乐部、协会 4 个以上，有计划开展健身活动，上报相关信息并附佐证材料，得 5 分。
第四章 评选与表彰
第二十五条 体育部负责申报材料的收集、汇总与得分统计，学生工作部（处）/ 团委、体育部共同组织评审。
第二十六条 获评 “阳光体育运动” 先进单位的集体，由学校在校田径运动会上予以表彰奖励。
第五章 附则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校体育运动委员会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/ 团委、体育部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附件1
	指 标
	分值
	评  分  办  法

	
建 立

组 织

机 构
	
5

分
	该项得分：
1、各院（部）成立阳光体育运动领导小组，并负责组织全院系学生体育工作。（2分）
2、制定年度体育工作计划，有经费预算，并按计划完成，（2分）
3、有总结材料并按时上交。上交的各项材料要有院（部）领导与体育部指导老师签字为有效。（1分）
4、 缺一项扣一分，最多扣5分。

	
开 展

群 体

活 动
	

40

分
	该项得分：      该单位组织的各种体育活动总参赛人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×20
该单位学生总数
单位学生总数：按年底各单位实际学生数计算。
参赛人数：以场次计算的比赛按两队报名人数乘场次计算；田径运动会等同类项目，以参加人数乘项次计算，接力等项目另加人数。
各单位组织的比赛，以上报体育部的规程和成绩公报为准，两项缺一则不计算参赛人数及项次。（人数校级赛和院级赛都算）

	
参 加

校 级

竞 赛

成 绩
	


30

分
	该项得分：    校级体育比赛的团体成绩总分之和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×2.5×系数
团体项次
各项比赛的第一名得分10分，第二名得8分，第三名得7分以此类推，第九名以后各得1分，弃权0分。如无后几名则按小组名次排列。
每次比赛男、女团体分计，混合项目按一个团体计算。
系数：1000名学生以上单位系数为1.0、1000名以下系数为1.2。
比赛中发生不按规则公平竞争、不服从裁判等现象，每次扣该项2分。
体育道德风尚奖每次加1分(5分)

	为 校

争 光

得 分
	
10

分
	该项得分：                  学院总分之和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×10
第一名学院总分
学院（部）总分：该院运动员代表学校参加市级以上正式比赛的得分之和（集体项目得分为每名运动员名次得分×2，个人项目得分仅以每次运动会个人单项的所有得分之和为实际得分，包括破纪录分。接力四人平分）

	达 标

比 率
	5

分
	该项得分：                该单位达标率×5%
达标率：以每年度各单位《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的统计成绩为准。如果本学院有不参加测试的同学，一次性在总分中扣0.1分，最多扣4分。

	群 体

创 新
	5

分
	该项得分：
哈尔滨工业大学“阳光体育”运动年度群体活动中，院（部）组织的活动比赛在形式内容上有创新，学生参与度高，锻炼效果好。 （有具体项目和内容，附相关证明材料）（5分）。

	体育社团、
  
	5
分

	学院（部）有体育社团、俱乐部、协会4个以上，并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进行体育健身活动（5分）。

	
   备   注
	要求各学院（部）上报本院在校学生总人数及参与学校和各院组织的体育竞赛的人数。此项为必报项，人数一定要准确。


附件2
                    体育社团、俱乐部、协会建设情况登记表
学院名称：
	序号
	体育社团、俱乐部协会名称
	 周活动次数
	  活 动 形 式
	该体育社团、俱乐部、协会会员人数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总计
	参加体育社团、俱乐部、协会会员总计人数
	

	
	  学 院 学 生 总 人 数
	


注：此表必填




附件三
          院系举办的群体竞赛及小型群体活动明细汇总
学院名称:
	活动名称
	活动时间
	活动地点个
	参与人数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院系总人数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人)


注:此表内容应具有翔实、准确的证实材料。（此表必填）

